
 

 

 

【公務資訊系統洩密案例】 

※案例 1：使用「戶役政資料電子閘門系統」私查個資 

一、案情摘要： 

    某機關 A 員，於 98 年至 101 年間，因好奇心驅使連續多次非因

公務使用「戶役政資料電子閘門系統」查詢同學、朋友、親戚、同仁

及藝人等個人資料，筆數達 200多筆，A員行為已違反戶役政資訊電

子閘門使用規定，案經該機關考績會決議核予申誡 2次處分。  

二、涉及法規  

1、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條。  

2、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41條。  

3、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44條。  

4、各機關應用戶役政資訊連結作業及管理要點第 13點。  

三、改進措施及建議作法  

1、機關應加強宣導公務資訊系統僅應作公務使用，私人查詢縱使未

交付他人亦違反規定。  

2、機關應訂定使用戶役政資訊管理規定，明確告知使用者查詢資料

之具體作業程序及違反規定時應負之責任。  

3、機關應針對公務資訊系統訂定異常存取標準，並定時辦理稽核。  

4、機關應儘量減少使用公務資訊系統權限人員，並應針對該等人員

進行稽核。 

 

※案例 2：使用「警政知識聯網系統」洩漏刑案資料 

一、案情摘要： 

    某分局偵查隊長 A與暴力討債集團成員熟識，一日受集團成員所 

託索取民眾刑案資料，A遂利用職權指示部屬查詢，於列印後再置於

辦公室供友人取走，以此方式交付上開應秘密之消息，案經臺灣士林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地方檢察署偵辦後依涉嫌刑法第 132 條第 1 項之洩漏國防以外秘密

罪嫌提起公訴。  

二、涉及法規 

    刑法第 132條第 1項：「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

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改進措施及建議作法  

1、機關應宣導公務員恪遵本府廉政倫理規範等相關規定，不得與特

定人物不當之接觸交往，以防違法洩密情事發生。 

2、機關得針對核心系統訂定「資訊內部稽核專案實施計畫」，落實

辦理機關資料之使用管理及訂定資料保密安全措施等事項，以確

保電腦設備安全與資訊機密維護，並加強資訊安全宣導，提昇同

仁資訊保密觀念。  

3、機關應加強宣導同仁法治觀念，培養崇法務實、守法守紀精神，

不以不正當手段獲取個人利益，公務員違法除有刑責事任，並應 

就其行政責任從嚴議處。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洩密及違反保密案例彙編) 

 

 

 

                                                
                                       

 

 

 

 

 

 

 

 

http://www-ws.gov.taipei/001/Upload/public/MMO/DOGE/1021024%E6%A1%88.pdf
http://www-ws.gov.taipei/001/Upload/public/MMO/DOGE/1021024%E6%A1%88.pdf


 

 

【公務車危安案例】 

※未遵守道路交通法規肇事 

案例 1:  

    ○○縣政府公務車 98 年 4 月 18 日違規停放於禁止臨時停車

的紅線上，左後輪壓在黃色網狀線上，造成用路人視線及過往車輛行

進路線受到影響，造成 2 部機車追撞意外。  

研析:公務車執行公務時應停放於合格停車處所，勿妨礙其他車輛進

出，以免發生遺憾。  

案例 2:  

    98 年 11 月間〇〇政府環保局杜姓司機駕公務小貨車執行公務，

車子突然熄火，他按下臨停雙閃燈，但未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

在後方 30 至 100 公尺處設置故障標誌，等車子重新發動後，一酒駕

騎士撞上致死，該名杜姓駕駛經判處業務過失致死罪，拘役 50天，

得易科罰金 5萬元，緩刑 2年。  

研析:應加強行車安全督導，提高駕駛警覺，建立安全駕駛觀念，避

免意外發生。 

※公務車執行公務遭暴力毀損 

    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稽查隊副隊長劉○○等 8 人，98 年 9 

月 7 日前往取締○○村泰國蝦養殖戶，養殖戶與負責取締的高屏溪

流域管委會稽查隊發生衝突，8 名稽查員遭養殖戶包圍及追打，稽查

員受傷送醫，3部公務車遭民眾掀翻。 

研析:公務機關執行稽查業務時，常遇民眾惡言相向，進而有暴力事

件發生，稽查人員可會同當地轄區警方前往稽查，以免公務車及

人員受到傷害。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政風室關心您〜 

(資料來源：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網站) 


